
物理科学学院、泰达应用物理学院2018年
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申报安排和评审细则

一、申请范围说明

1.本年度奖学金申请范围为：取得正式学籍、在规定的

基本学制年限内在校学习的全日制研究生；以转博、直博方

式入学的 2018级博士生可申请，按博士生申评；

2.未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和住宿费的学生不得参评；

3.2017-2018学年度有课程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参评；

4.2017-2018学年度有违反校规校纪行为的不得参评。

二、参评科研成果要求

1.参评科研成果须是 2017 年 9 月 20 日至 2018 年 9 月

19 日期间正式发表的第 3 作者（含第 3 作者）以上的论文

（2019 届毕业生已发表论文的正式接收函按正式发表论文

计）或授权的专利；

2.核心期刊的增刊不计入核心期刊；

3.参评科研成果的作者单位须南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

位，受其他单位委托不计入南开大学成果的，不能作为本奖

学金申请成果；科研成果中，申请者是作者但其署名单位为

非南开大学的，该成果不能作为参评成果；成果第一作者或

通讯作者须属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（泰达应用物理研究

院）；

 4.导师须对学生申请材料特别是论文的影响因子、作

者序列严格审查，签字确认；申请材料若无刊物首页原件，

导师出具证明材料,并签字确认。

三、学院评审工作时间安排

1.9月 19日-25 日，学生填报申请材料；

2.9月 26日-10 月 7日，学院审核学生申请材料；

3.10月 8日左右，学院召开奖学金评审会评定；

 4.学院公示评定结果接受复议申请；



5.将评定结果上报学校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递交审批表时须将“推荐意见”以上各栏信息填写完

整，“课程成绩”栏可直接填写“见研究生成绩单”并附研

究生成绩单（加盖学院章），“研究成果”栏可直接填写“见

科研成果情况表”；

2.投稿文章不得列入科研成果情况表，同一科研成果在

同类别学生中除第一作者外只限使用一次；不符合申请条件

的将不被计入科研成果，申请者须在科研成果情况表中承诺

科研成果属实并符合奖学金申评条件，申请者本人及导师签

字确认；

3.递交参评材料时应同时递交发表论文、专著、专利等

科研成果的载体期刊等首页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在复印件右上

角编号，此编号须与科研成果情况表中顺序一致；

4.所有参评材料只需一份，在送交文字材料时，同时报

送科研成果情况表电子版；

5.申请奖学金复议的，必须递交书面材料并签字向学院

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提出，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将视情况

决定是否提请学术委员会进行讨论。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将在

收到复议申请后三日内作出书面答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科学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达应用物理研究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月 18日


